2021年度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对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项目目标明确，管理到位，资金使用规范，按照项目规定的时间高效、有序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项目绩效自评得分80.92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补助项目资金3478.88万元，其中，中央2802.73万元、省级572.82万元、市级20.66万元、县级82.67万元。实际到位3478.88万元，到位率100%。
2.完成的绩效目标。我县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129校，其中：小学111校，普通中学17校（完全中学4校、初级中学13校），特殊教育学校1校，均执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政策。2021年年初预算中小学公用经费定额标准为：小学650元每生每年，初中850元每生每年（其中含财政按小学生均50元，初中生均50元提高标准部分），在此基础上，对所有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生年生均200元的标准增加公用经费，不足100人的规模较小学校按100人核定公用经费，对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按照每生每年6000元标准补助公用经费。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补助项目资金下达3478.88万元，实际支付1203.03万元，其中：龙陵县第一中学62.50万元；龙陵县第二中学67.01万元；龙陵县第三中学39.32万元；龙陵县第五中学38.22万元；龙陵县龙山镇中心学校125.50万元；龙陵县镇安镇中心学校141.64万元；龙陵县腊勐镇中心学校81.83万元；龙陵县龙江乡中心学校102.86万元；龙陵县碧寨乡中心学校93.86万元；龙陵县龙新乡中心学校107.31万元；龙陵县平达乡中心学校102.68万元；龙陵县象达镇中心学校102.53万元；龙陵县勐糯镇中心学校69.01万元；龙陵县木城乡中心学校63.48万元；特殊教育学校5.28万元。

按照规定的程序设立项目，项目符合本部门的职能要求；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严格按照项目预算执行，严格执行项目财务管理相关制度，专款专用，规范使用项目资金。保障项目资金用实、用好、发挥效能。对项目实施过程进行认真控制和监督，充分发挥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益。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项目资金下达3478.88万元，实际支付1203.03万元，执行率34.58%，预算执行偏低，主要原因为：因财政资金调度困难，所以预算执行偏低。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项目资金下达3478.88万元，实际支付1203.03万元，执行率34.58%，预算执行偏低，主要原因为：因财政资金调度困难，无法及时支出，所以预算执行偏低。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补助项目资金下达3478.88万元，实际支付1203.03万元，执行率34.58%，主要是我县财政困难，未能及时拨付兑现，下一步我县加大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拨款力度，加大资金统筹，加快支出进度。
2.拟与预算安排相结合情况。我县结合实际情况，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县级配套部分安排在年初预算，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上级指标下达后，及时将资金指标下达到各学校，统筹到安排支出。

二、佐证材料

（一）基本情况

1.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 以2020至2021学年度在校学生人数为依据，按时、足额下达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资金。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按照小学650元/生·年，初中850元/生·年的标准执行,对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学生数每生每年再增加200元的公用经费补助；对100人以下农村小学校点按100人补足差额学生公用经费；对特殊教育学校学生（含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学生）按6000元/生·年的标准补助公用经费。确保我县所有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资金能够有效保障学校正常运转，不因资金短缺而影响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确保教师培训所需资金得到有效保障。

2.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包括资金结构、投向、用途、分配方式、结果等情况，常年性项目说明年度情况，延续性项目说明周期情况）。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项目资金下达3478.88万元，其中，中央2802.73万元、省级572.82万元、市级20.66万元、县级82.67万元。实际到位3478.88万元，到位率100%。资金全部由教育体育局按学校学生数分配到各义务教育学校。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资金能够有效保障学校正常运转，不因资金短缺而影响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确保教师培训所需资金得到有效保障。项目资金下达3478.88万元，实际支付1203.03万元，执行率34.58%，预算执行偏低，主要是财政资金调度困难；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属于长期性项目。
（二）部门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1.准备阶段（2021年5月5日——10日）

组织学习财政支出绩效自评的相关规定，确定评价范围和对象，明确评价的目的、内容、任务、依据，掌握评价的时间和有关要求。

2.实施阶段（2021年5月11日——5月15日）

下发绩效自评工作通知，安排绩效自评工作，制定评价指标体系；组织项目单位自评并上报自评报告。

3.总结阶段（2021年5月16日——20日）  

总结评价工作经验，进行一步完善绩效自评指标体系，装订归档绩效自评资料。在单位门户网站公示绩效自评报告，接受监督检查。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预算执行情况分析。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补助项目资金下达3478.88万元，实际支付1203.03万元，执行率34.58%，预算执行偏低，主要原因为：因财政资金调度困难，无法及时支出，所以预算执行偏低。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数量指标：小学阶段应补助人数25832人、初中阶段应补助人数11452人、寄宿生应补助人数23434人、特殊教育补助人数508人、100人以下农村小学校点补充公用经费补助人数279人，达到预期目标。

质量指标：补助范围占在校学生数比例达到100%，达到目标；教师培训费占学校年度公用经费的比例10%，实际达到3%，由于资金支出不到位，使教师培训费占学校年度公用经费的比例不到10%。

时效指标：补助资金当年到位率100%，实际达到34.58%，由于资金不到位，补助资金到位率达不到100%。
成本指标：小学公用经费人均补助标准650.00元、初中公用经费人均补助标准850.00元、寄宿生公用经费在基础标准上人均增加额度200.00元、特殊教育公用经费人均补助标准6000.00元，达到标准。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社会效益指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6%，达到标准；补助对象政策的知晓度≤100%，达不到标准，由于宣传不位，补助对象政策的知晓度还达不到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情况分析。义务教育免费年限≥9年，达到标准。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学生满意度≥95%，家长满意度≥95%，达到标准。

上年度部门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通过2020年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绩效自评，进一步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达到了既定的绩效目标。项目管理制度需进一步完善，一些管理方法不够科学，项目监管需加强，需要细化。进一步提高预算的合理性、严谨性，加强项目监管，跟踪项目资金使用、管理，用好资金，确保资金发挥更大效益。

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机制，将评价结果作为申报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发挥绩效评价工作的应有作用。通过实施城乡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政策，确保我县所有城乡义务教育学校正常运转，不因资金短缺而影响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提升了教育水平。
其他佐证材料

   无其他佐证材料



